
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4年度護字第459號

聲  請  人  新北市政府

法定代理人  侯友宜   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相  對  人

即受安置人  Ａ         真實姓名及住居所詳卷

法定代理人  Ｂ         真實姓名及住居所詳卷

上列聲請人聲請延長安置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文

一、准將受安置人Ａ（真實姓名及完整年籍資料詳卷）延長安置

三個月至民國一一四年十一月四日止。

二、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。

　　理　　由
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：受安置人Ａ疑遭監護人不當對待致腦部嚴重

傷害，嚴重影響受安置人Ａ身心發展之虞，故聲請人已於11

1年8月2日15時將受安置人Ａ予以緊急安置保護，並經本院

裁定繼續、延長安置迄114年8月4日。考量現階段受安置人

Ａ仍有照顧風險，監護人及相關親屬無法提出具體照顧計

畫，監護人工作及生活狀況仍不穩定，且監護人親職功能不

佳亦未有提升意願，為維護受安置人Ａ之人身安全及相關權

益，爰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7條第2項，聲請

准予延長安置3個月，以維護兒童利益等語。

二、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

管機關應予保護、安置或為其他處置；必要時得進行緊急安

置：（一）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。（二）兒童

及少年有立即接受醫療之必要，而未就醫。（三）兒童及少

年遭受遺棄、身心虐待、買賣、質押，被強迫或引誘從事不

正當之行為或工作。（四）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，非立

即安置難以有效保護。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疑有前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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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款情事之一者，應基於兒童及少年最佳利益，經多元評估

後，加強保護、安置、緊急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。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緊急安置時，應即通報當

地地方法院及警察機關，並通知兒童及少年之父母、監護

人。但其無父母、監護人或通知顯有困難時，得不通知之。

緊急安置不得超過72小時，非72小時以上之安置不足以保護

兒童及少年者，得聲請法院裁定繼續安置。繼續安置以3個

月為限；必要時，得聲請法院裁定延長之，每次得聲請延長

3個月，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條第1項、第2

項、第57條第1項、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。

三、經查：

　㈠聲請人主張上情，業據提出本院114年度護字第267號民事裁

定、新北市政府兒童保護案件緊急暨繼續安置法庭報告書、

新北市政府兒童少年保護案件第12次延長安置法庭報告書等

件為憑，自堪認定。

　㈡根據新北市政府兒童少年保護案件第12次延長安置法庭報告

書載稱略以：

　　⒈受安置人Ａ近況：受安置人Ａ現年3歲，腿部肌力較弱，

透過戶外活動、走樓梯訓練持續進步中，機構社工觀察受

安置人Ａ遇到不順或玩得太亢奮會有尖叫之情形，經旁人

引導能快速恢復正常，113年2月起安排受安置人Ａ就讀機

構附設幼兒園，追蹤至114年7月觀察受安置人Ａ語言與粗

細動作方面皆有明顯進步，已能與他人進行正常對話亦能

初步察覺他人情緒並做出適當回應。針對受安置人Ａ腦傷

復原狀況良好，然受安置人Ａ左眼經診斷為外斜視，導致

原因與腦傷無關，醫師表示需持續追蹤斜視角度有無變

化，倘變大恐需開刀治療，另先前安排腦波與視覺誘發電

位檢查結果皆有異常，醫師推測與過去腦傷有關，於113

年2月核磁共振檢查後尚無異狀，後續仍須回診追蹤，另

機構照顧者觀察受安置人Ａ有發呆及眼神上吊之狀況，故

於約末113年11月底就醫檢查，醫師診斷為癲癇症，導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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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因與腦傷無關，醫師診斷為癲癇，導致原因與腦傷無直

接關係，惟腦傷使癲癇提早發作，目前服用藥物穩定身心

狀況，服藥後無副作用，癲癇症狀有明顯改善，後續仍須

回診追蹤；而受安置人Ａ先前領有發展遲緩身心障礙手

冊，113年7月受安置人Ａ聯合評估報告顯示其語言發展慢

將近1歲，智力95（正常），需每年定期追蹤發展狀況，

機構亦不定期安排受安置人Ａ參與親子館活動及至機構幼

兒園上學增加社會互動刺激；關於受安置人Ａ傷勢經112

年2月18日醫院函覆研判報告認以疏忽導致受傷較有可

能，屬中度疑似兒虐。

　　⒉案母部分評估：現年25歲，過往提及其患有血癌，後又坦

承並無血癌診斷，僅偶因勞累流鼻血，礙於經濟問題無法

穩定就醫，自述患有憂鬱症，固定於身心科診所就醫並開

立抗焦慮及抗憂鬱藥物，就親職功能部分觀察案母缺乏足

以應對的教養知識，又因親屬資源有限，無正向討論之對

象，安置期間案母多次搬遷換住所，目前案母與案姊搬至

新北市板橋區與友人同住，而就經濟狀況案母就業不穩

定，其表示其現與友人於工地上班，後續將持續追蹤案母

就業狀況。安置期間透過受安置人Ａ定期回診神經外科與

復健科，邀請案母陪同回診了解醫師對受安置人Ａ觀察說

明及提醒照顧細節，給予案母正確衛教觀念及幼兒發展知

識，並經家防中心裁處強制性親職教育8小時，然案母多

次缺席家防中心安排之親職教育課程，截至114年7月僅完

成4小時，評估親職教養能力及行動力尚待提升。

　　⒊親屬照顧資源及意願追蹤：案舅舅，從事水土工程建築工

地，然據案二姑婆家，案舅舅身體狀況不佳、經濟狀況不

穩定，評估其經濟及照顧能力無法成為協助照顧；案外祖

父，從事工地臨時工，111年時受傷兩次，健康狀況欠

佳，且有酗酒、情緒失控情形，過往曾對幼年時期案母施

暴進案且有疏忽照顧情形；案二姑婆過往為案母親屬中相

對積極參與討論受安置人Ａ照顧計畫者，仍傾向案母能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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己承擔照顧孩子責任；案大姑婆過往曾出面關心受安置人

Ａ兄長安置狀況，現採不干涉、不過問態度。

　　⒋停親出養部分：114年1月14日聲請人召開重大決策會議決

議本案有停止案母親權之必要，考量受安置人Ａ身心發展

及後續照顧安排，將由聲請人委任律師提起停止案母親

權，而案母則表示難過並對於社工處遇不滿，惟因無法提

出具體照顧計畫，僅承諾其後續將配合司法程序，無法聚

焦於提升自身親職能力，相關親屬亦無意照顧意願，故將

視停親結果評估朝國內、國外出養，俾利受安置人Ａ於穩

定家庭中成長。

　 ⒌後續處遇計畫：持續提供受安置人Ａ穩定照顧，安排早期

療癒與必要醫療協助，並視受安置人Ａ身心狀況及親屬意

願安排會面探視，並續予追蹤案姊受照顧狀況，基於受安

置人Ａ最佳利益，擬向法院聲請停止案母親權，協助受安

置人Ａ出養事宜。

　㈢本院因此認為，考量受安置人Ａ年幼且曾受腦部傷害後，經

治療及穩定照顧後，傷勢復原尚屬良好，然安置期間觀察受

安置人Ａ學習狀況仍較同齡人緩慢，安排就醫檢查發現與腦

傷有關，考量受安置人Ａ疑因案母疏忽照顧致腦部嚴重傷

害，又案家無合適親屬替代照顧資源，受安置人Ａ現階段返

家之安全風險仍高，為維護受安置人Ａ身心安全，基於其最

佳利益，認現階段非延長安置尚不足以保護受安置人Ａ，本

件聲請核無不合，應予准許。

四、結論：本件聲請為有理由，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7 　　月　　28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家事法庭　　 法　官　康存真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應

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500元整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7 　　月　　28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劉庭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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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4年度護字第459號
聲  請  人  新北市政府
法定代理人  侯友宜    




相  對  人
即受安置人  Ａ         真實姓名及住居所詳卷
法定代理人  Ｂ         真實姓名及住居所詳卷
上列聲請人聲請延長安置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文
一、准將受安置人Ａ（真實姓名及完整年籍資料詳卷）延長安置三個月至民國一一四年十一月四日止。
二、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。
　　理　　由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：受安置人Ａ疑遭監護人不當對待致腦部嚴重傷害，嚴重影響受安置人Ａ身心發展之虞，故聲請人已於111年8月2日15時將受安置人Ａ予以緊急安置保護，並經本院裁定繼續、延長安置迄114年8月4日。考量現階段受安置人Ａ仍有照顧風險，監護人及相關親屬無法提出具體照顧計畫，監護人工作及生活狀況仍不穩定，且監護人親職功能不佳亦未有提升意願，為維護受安置人Ａ之人身安全及相關權益，爰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7條第2項，聲請准予延長安置3個月，以維護兒童利益等語。
二、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應予保護、安置或為其他處置；必要時得進行緊急安置：（一）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。（二）兒童及少年有立即接受醫療之必要，而未就醫。（三）兒童及少年遭受遺棄、身心虐待、買賣、質押，被強迫或引誘從事不正當之行為或工作。（四）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，非立即安置難以有效保護。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疑有前項各款情事之一者，應基於兒童及少年最佳利益，經多元評估後，加強保護、安置、緊急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。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緊急安置時，應即通報當地地方法院及警察機關，並通知兒童及少年之父母、監護人。但其無父母、監護人或通知顯有困難時，得不通知之。緊急安置不得超過72小時，非72小時以上之安置不足以保護兒童及少年者，得聲請法院裁定繼續安置。繼續安置以3個月為限；必要時，得聲請法院裁定延長之，每次得聲請延長3個月，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條第1項、第2項、第57條第1項、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。
三、經查：
　㈠聲請人主張上情，業據提出本院114年度護字第267號民事裁定、新北市政府兒童保護案件緊急暨繼續安置法庭報告書、新北市政府兒童少年保護案件第12次延長安置法庭報告書等件為憑，自堪認定。
　㈡根據新北市政府兒童少年保護案件第12次延長安置法庭報告書載稱略以：
　　⒈受安置人Ａ近況：受安置人Ａ現年3歲，腿部肌力較弱，透過戶外活動、走樓梯訓練持續進步中，機構社工觀察受安置人Ａ遇到不順或玩得太亢奮會有尖叫之情形，經旁人引導能快速恢復正常，113年2月起安排受安置人Ａ就讀機構附設幼兒園，追蹤至114年7月觀察受安置人Ａ語言與粗細動作方面皆有明顯進步，已能與他人進行正常對話亦能初步察覺他人情緒並做出適當回應。針對受安置人Ａ腦傷復原狀況良好，然受安置人Ａ左眼經診斷為外斜視，導致原因與腦傷無關，醫師表示需持續追蹤斜視角度有無變化，倘變大恐需開刀治療，另先前安排腦波與視覺誘發電位檢查結果皆有異常，醫師推測與過去腦傷有關，於113年2月核磁共振檢查後尚無異狀，後續仍須回診追蹤，另機構照顧者觀察受安置人Ａ有發呆及眼神上吊之狀況，故於約末113年11月底就醫檢查，醫師診斷為癲癇症，導致原因與腦傷無關，醫師診斷為癲癇，導致原因與腦傷無直接關係，惟腦傷使癲癇提早發作，目前服用藥物穩定身心狀況，服藥後無副作用，癲癇症狀有明顯改善，後續仍須回診追蹤；而受安置人Ａ先前領有發展遲緩身心障礙手冊，113年7月受安置人Ａ聯合評估報告顯示其語言發展慢將近1歲，智力95（正常），需每年定期追蹤發展狀況，機構亦不定期安排受安置人Ａ參與親子館活動及至機構幼兒園上學增加社會互動刺激；關於受安置人Ａ傷勢經112年2月18日醫院函覆研判報告認以疏忽導致受傷較有可能，屬中度疑似兒虐。
　　⒉案母部分評估：現年25歲，過往提及其患有血癌，後又坦承並無血癌診斷，僅偶因勞累流鼻血，礙於經濟問題無法穩定就醫，自述患有憂鬱症，固定於身心科診所就醫並開立抗焦慮及抗憂鬱藥物，就親職功能部分觀察案母缺乏足以應對的教養知識，又因親屬資源有限，無正向討論之對象，安置期間案母多次搬遷換住所，目前案母與案姊搬至新北市板橋區與友人同住，而就經濟狀況案母就業不穩定，其表示其現與友人於工地上班，後續將持續追蹤案母就業狀況。安置期間透過受安置人Ａ定期回診神經外科與復健科，邀請案母陪同回診了解醫師對受安置人Ａ觀察說明及提醒照顧細節，給予案母正確衛教觀念及幼兒發展知識，並經家防中心裁處強制性親職教育8小時，然案母多次缺席家防中心安排之親職教育課程，截至114年7月僅完成4小時，評估親職教養能力及行動力尚待提升。
　　⒊親屬照顧資源及意願追蹤：案舅舅，從事水土工程建築工地，然據案二姑婆家，案舅舅身體狀況不佳、經濟狀況不穩定，評估其經濟及照顧能力無法成為協助照顧；案外祖父，從事工地臨時工，111年時受傷兩次，健康狀況欠佳，且有酗酒、情緒失控情形，過往曾對幼年時期案母施暴進案且有疏忽照顧情形；案二姑婆過往為案母親屬中相對積極參與討論受安置人Ａ照顧計畫者，仍傾向案母能自己承擔照顧孩子責任；案大姑婆過往曾出面關心受安置人Ａ兄長安置狀況，現採不干涉、不過問態度。
　　⒋停親出養部分：114年1月14日聲請人召開重大決策會議決議本案有停止案母親權之必要，考量受安置人Ａ身心發展及後續照顧安排，將由聲請人委任律師提起停止案母親權，而案母則表示難過並對於社工處遇不滿，惟因無法提出具體照顧計畫，僅承諾其後續將配合司法程序，無法聚焦於提升自身親職能力，相關親屬亦無意照顧意願，故將視停親結果評估朝國內、國外出養，俾利受安置人Ａ於穩定家庭中成長。
　 ⒌後續處遇計畫：持續提供受安置人Ａ穩定照顧，安排早期療癒與必要醫療協助，並視受安置人Ａ身心狀況及親屬意願安排會面探視，並續予追蹤案姊受照顧狀況，基於受安置人Ａ最佳利益，擬向法院聲請停止案母親權，協助受安置人Ａ出養事宜。
　㈢本院因此認為，考量受安置人Ａ年幼且曾受腦部傷害後，經治療及穩定照顧後，傷勢復原尚屬良好，然安置期間觀察受安置人Ａ學習狀況仍較同齡人緩慢，安排就醫檢查發現與腦傷有關，考量受安置人Ａ疑因案母疏忽照顧致腦部嚴重傷害，又案家無合適親屬替代照顧資源，受安置人Ａ現階段返家之安全風險仍高，為維護受安置人Ａ身心安全，基於其最佳利益，認現階段非延長安置尚不足以保護受安置人Ａ，本件聲請核無不合，應予准許。
四、結論：本件聲請為有理由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7 　　月　　28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家事法庭　　 法　官　康存真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應
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500元整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7 　　月　　28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劉庭榮

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4年度護字第459號

聲  請  人  新北市政府

法定代理人  侯友宜    





相  對  人

即受安置人  Ａ         真實姓名及住居所詳卷

法定代理人  Ｂ         真實姓名及住居所詳卷

上列聲請人聲請延長安置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文

一、准將受安置人Ａ（真實姓名及完整年籍資料詳卷）延長安置

    三個月至民國一一四年十一月四日止。

二、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。

　　理　　由
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：受安置人Ａ疑遭監護人不當對待致腦部嚴重

    傷害，嚴重影響受安置人Ａ身心發展之虞，故聲請人已於111

    年8月2日15時將受安置人Ａ予以緊急安置保護，並經本院裁

    定繼續、延長安置迄114年8月4日。考量現階段受安置人Ａ仍

    有照顧風險，監護人及相關親屬無法提出具體照顧計畫，監

    護人工作及生活狀況仍不穩定，且監護人親職功能不佳亦未

    有提升意願，為維護受安置人Ａ之人身安全及相關權益，爰

    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7條第2項，聲請准予延

    長安置3個月，以維護兒童利益等語。

二、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

    管機關應予保護、安置或為其他處置；必要時得進行緊急安

    置：（一）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。（二）兒童

    及少年有立即接受醫療之必要，而未就醫。（三）兒童及少

    年遭受遺棄、身心虐待、買賣、質押，被強迫或引誘從事不

    正當之行為或工作。（四）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，非立

    即安置難以有效保護。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疑有前項

    各款情事之一者，應基於兒童及少年最佳利益，經多元評估

    後，加強保護、安置、緊急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。直轄

    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緊急安置時，應即通報當

    地地方法院及警察機關，並通知兒童及少年之父母、監護人

    。但其無父母、監護人或通知顯有困難時，得不通知之。緊

    急安置不得超過72小時，非72小時以上之安置不足以保護兒

    童及少年者，得聲請法院裁定繼續安置。繼續安置以3個月

    為限；必要時，得聲請法院裁定延長之，每次得聲請延長3

    個月，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條第1項、第2項、

    第57條第1項、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。

三、經查：

　㈠聲請人主張上情，業據提出本院114年度護字第267號民事裁

    定、新北市政府兒童保護案件緊急暨繼續安置法庭報告書、

    新北市政府兒童少年保護案件第12次延長安置法庭報告書等

    件為憑，自堪認定。

　㈡根據新北市政府兒童少年保護案件第12次延長安置法庭報告

    書載稱略以：

　　⒈受安置人Ａ近況：受安置人Ａ現年3歲，腿部肌力較弱，透過

      戶外活動、走樓梯訓練持續進步中，機構社工觀察受安置

      人Ａ遇到不順或玩得太亢奮會有尖叫之情形，經旁人引導

      能快速恢復正常，113年2月起安排受安置人Ａ就讀機構附

      設幼兒園，追蹤至114年7月觀察受安置人Ａ語言與粗細動

      作方面皆有明顯進步，已能與他人進行正常對話亦能初步

      察覺他人情緒並做出適當回應。針對受安置人Ａ腦傷復原

      狀況良好，然受安置人Ａ左眼經診斷為外斜視，導致原因

      與腦傷無關，醫師表示需持續追蹤斜視角度有無變化，倘

      變大恐需開刀治療，另先前安排腦波與視覺誘發電位檢查

      結果皆有異常，醫師推測與過去腦傷有關，於113年2月核

      磁共振檢查後尚無異狀，後續仍須回診追蹤，另機構照顧

      者觀察受安置人Ａ有發呆及眼神上吊之狀況，故於約末113

      年11月底就醫檢查，醫師診斷為癲癇症，導致原因與腦傷

      無關，醫師診斷為癲癇，導致原因與腦傷無直接關係，惟

      腦傷使癲癇提早發作，目前服用藥物穩定身心狀況，服藥

      後無副作用，癲癇症狀有明顯改善，後續仍須回診追蹤；

      而受安置人Ａ先前領有發展遲緩身心障礙手冊，113年7月

      受安置人Ａ聯合評估報告顯示其語言發展慢將近1歲，智力

      95（正常），需每年定期追蹤發展狀況，機構亦不定期安

      排受安置人Ａ參與親子館活動及至機構幼兒園上學增加社

      會互動刺激；關於受安置人Ａ傷勢經112年2月18日醫院函

      覆研判報告認以疏忽導致受傷較有可能，屬中度疑似兒虐

      。

　　⒉案母部分評估：現年25歲，過往提及其患有血癌，後又坦

      承並無血癌診斷，僅偶因勞累流鼻血，礙於經濟問題無法

      穩定就醫，自述患有憂鬱症，固定於身心科診所就醫並開

      立抗焦慮及抗憂鬱藥物，就親職功能部分觀察案母缺乏足

      以應對的教養知識，又因親屬資源有限，無正向討論之對

      象，安置期間案母多次搬遷換住所，目前案母與案姊搬至

      新北市板橋區與友人同住，而就經濟狀況案母就業不穩定

      ，其表示其現與友人於工地上班，後續將持續追蹤案母就

      業狀況。安置期間透過受安置人Ａ定期回診神經外科與復

      健科，邀請案母陪同回診了解醫師對受安置人Ａ觀察說明

      及提醒照顧細節，給予案母正確衛教觀念及幼兒發展知識

      ，並經家防中心裁處強制性親職教育8小時，然案母多次

      缺席家防中心安排之親職教育課程，截至114年7月僅完成

      4小時，評估親職教養能力及行動力尚待提升。

　　⒊親屬照顧資源及意願追蹤：案舅舅，從事水土工程建築工

      地，然據案二姑婆家，案舅舅身體狀況不佳、經濟狀況不

      穩定，評估其經濟及照顧能力無法成為協助照顧；案外祖

      父，從事工地臨時工，111年時受傷兩次，健康狀況欠佳

      ，且有酗酒、情緒失控情形，過往曾對幼年時期案母施暴

      進案且有疏忽照顧情形；案二姑婆過往為案母親屬中相對

      積極參與討論受安置人Ａ照顧計畫者，仍傾向案母能自己

      承擔照顧孩子責任；案大姑婆過往曾出面關心受安置人Ａ

      兄長安置狀況，現採不干涉、不過問態度。

　　⒋停親出養部分：114年1月14日聲請人召開重大決策會議決

      議本案有停止案母親權之必要，考量受安置人Ａ身心發展

      及後續照顧安排，將由聲請人委任律師提起停止案母親權

      ，而案母則表示難過並對於社工處遇不滿，惟因無法提出

      具體照顧計畫，僅承諾其後續將配合司法程序，無法聚焦

      於提升自身親職能力，相關親屬亦無意照顧意願，故將視

      停親結果評估朝國內、國外出養，俾利受安置人Ａ於穩定

      家庭中成長。

　 ⒌後續處遇計畫：持續提供受安置人Ａ穩定照顧，安排早期療

     癒與必要醫療協助，並視受安置人Ａ身心狀況及親屬意願安

     排會面探視，並續予追蹤案姊受照顧狀況，基於受安置人Ａ

     最佳利益，擬向法院聲請停止案母親權，協助受安置人Ａ出

     養事宜。

　㈢本院因此認為，考量受安置人Ａ年幼且曾受腦部傷害後，經治

    療及穩定照顧後，傷勢復原尚屬良好，然安置期間觀察受安

    置人Ａ學習狀況仍較同齡人緩慢，安排就醫檢查發現與腦傷

    有關，考量受安置人Ａ疑因案母疏忽照顧致腦部嚴重傷害，

    又案家無合適親屬替代照顧資源，受安置人Ａ現階段返家之

    安全風險仍高，為維護受安置人Ａ身心安全，基於其最佳利

    益，認現階段非延長安置尚不足以保護受安置人Ａ，本件聲

    請核無不合，應予准許。

四、結論：本件聲請為有理由，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7 　　月　　28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家事法庭　　 法　官　康存真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應

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500元整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7 　　月　　28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劉庭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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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受安置人  Ａ         真實姓名及住居所詳卷

法定代理人  Ｂ         真實姓名及住居所詳卷

上列聲請人聲請延長安置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文

一、准將受安置人Ａ（真實姓名及完整年籍資料詳卷）延長安置三個月至民國一一四年十一月四日止。

二、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。

　　理　　由
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：受安置人Ａ疑遭監護人不當對待致腦部嚴重傷害，嚴重影響受安置人Ａ身心發展之虞，故聲請人已於111年8月2日15時將受安置人Ａ予以緊急安置保護，並經本院裁定繼續、延長安置迄114年8月4日。考量現階段受安置人Ａ仍有照顧風險，監護人及相關親屬無法提出具體照顧計畫，監護人工作及生活狀況仍不穩定，且監護人親職功能不佳亦未有提升意願，為維護受安置人Ａ之人身安全及相關權益，爰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7條第2項，聲請准予延長安置3個月，以維護兒童利益等語。

二、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應予保護、安置或為其他處置；必要時得進行緊急安置：（一）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。（二）兒童及少年有立即接受醫療之必要，而未就醫。（三）兒童及少年遭受遺棄、身心虐待、買賣、質押，被強迫或引誘從事不正當之行為或工作。（四）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，非立即安置難以有效保護。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疑有前項各款情事之一者，應基於兒童及少年最佳利益，經多元評估後，加強保護、安置、緊急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。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緊急安置時，應即通報當地地方法院及警察機關，並通知兒童及少年之父母、監護人。但其無父母、監護人或通知顯有困難時，得不通知之。緊急安置不得超過72小時，非72小時以上之安置不足以保護兒童及少年者，得聲請法院裁定繼續安置。繼續安置以3個月為限；必要時，得聲請法院裁定延長之，每次得聲請延長3個月，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條第1項、第2項、第57條第1項、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。

三、經查：

　㈠聲請人主張上情，業據提出本院114年度護字第267號民事裁定、新北市政府兒童保護案件緊急暨繼續安置法庭報告書、新北市政府兒童少年保護案件第12次延長安置法庭報告書等件為憑，自堪認定。

　㈡根據新北市政府兒童少年保護案件第12次延長安置法庭報告書載稱略以：

　　⒈受安置人Ａ近況：受安置人Ａ現年3歲，腿部肌力較弱，透過戶外活動、走樓梯訓練持續進步中，機構社工觀察受安置人Ａ遇到不順或玩得太亢奮會有尖叫之情形，經旁人引導能快速恢復正常，113年2月起安排受安置人Ａ就讀機構附設幼兒園，追蹤至114年7月觀察受安置人Ａ語言與粗細動作方面皆有明顯進步，已能與他人進行正常對話亦能初步察覺他人情緒並做出適當回應。針對受安置人Ａ腦傷復原狀況良好，然受安置人Ａ左眼經診斷為外斜視，導致原因與腦傷無關，醫師表示需持續追蹤斜視角度有無變化，倘變大恐需開刀治療，另先前安排腦波與視覺誘發電位檢查結果皆有異常，醫師推測與過去腦傷有關，於113年2月核磁共振檢查後尚無異狀，後續仍須回診追蹤，另機構照顧者觀察受安置人Ａ有發呆及眼神上吊之狀況，故於約末113年11月底就醫檢查，醫師診斷為癲癇症，導致原因與腦傷無關，醫師診斷為癲癇，導致原因與腦傷無直接關係，惟腦傷使癲癇提早發作，目前服用藥物穩定身心狀況，服藥後無副作用，癲癇症狀有明顯改善，後續仍須回診追蹤；而受安置人Ａ先前領有發展遲緩身心障礙手冊，113年7月受安置人Ａ聯合評估報告顯示其語言發展慢將近1歲，智力95（正常），需每年定期追蹤發展狀況，機構亦不定期安排受安置人Ａ參與親子館活動及至機構幼兒園上學增加社會互動刺激；關於受安置人Ａ傷勢經112年2月18日醫院函覆研判報告認以疏忽導致受傷較有可能，屬中度疑似兒虐。

　　⒉案母部分評估：現年25歲，過往提及其患有血癌，後又坦承並無血癌診斷，僅偶因勞累流鼻血，礙於經濟問題無法穩定就醫，自述患有憂鬱症，固定於身心科診所就醫並開立抗焦慮及抗憂鬱藥物，就親職功能部分觀察案母缺乏足以應對的教養知識，又因親屬資源有限，無正向討論之對象，安置期間案母多次搬遷換住所，目前案母與案姊搬至新北市板橋區與友人同住，而就經濟狀況案母就業不穩定，其表示其現與友人於工地上班，後續將持續追蹤案母就業狀況。安置期間透過受安置人Ａ定期回診神經外科與復健科，邀請案母陪同回診了解醫師對受安置人Ａ觀察說明及提醒照顧細節，給予案母正確衛教觀念及幼兒發展知識，並經家防中心裁處強制性親職教育8小時，然案母多次缺席家防中心安排之親職教育課程，截至114年7月僅完成4小時，評估親職教養能力及行動力尚待提升。

　　⒊親屬照顧資源及意願追蹤：案舅舅，從事水土工程建築工地，然據案二姑婆家，案舅舅身體狀況不佳、經濟狀況不穩定，評估其經濟及照顧能力無法成為協助照顧；案外祖父，從事工地臨時工，111年時受傷兩次，健康狀況欠佳，且有酗酒、情緒失控情形，過往曾對幼年時期案母施暴進案且有疏忽照顧情形；案二姑婆過往為案母親屬中相對積極參與討論受安置人Ａ照顧計畫者，仍傾向案母能自己承擔照顧孩子責任；案大姑婆過往曾出面關心受安置人Ａ兄長安置狀況，現採不干涉、不過問態度。

　　⒋停親出養部分：114年1月14日聲請人召開重大決策會議決議本案有停止案母親權之必要，考量受安置人Ａ身心發展及後續照顧安排，將由聲請人委任律師提起停止案母親權，而案母則表示難過並對於社工處遇不滿，惟因無法提出具體照顧計畫，僅承諾其後續將配合司法程序，無法聚焦於提升自身親職能力，相關親屬亦無意照顧意願，故將視停親結果評估朝國內、國外出養，俾利受安置人Ａ於穩定家庭中成長。

　 ⒌後續處遇計畫：持續提供受安置人Ａ穩定照顧，安排早期療癒與必要醫療協助，並視受安置人Ａ身心狀況及親屬意願安排會面探視，並續予追蹤案姊受照顧狀況，基於受安置人Ａ最佳利益，擬向法院聲請停止案母親權，協助受安置人Ａ出養事宜。

　㈢本院因此認為，考量受安置人Ａ年幼且曾受腦部傷害後，經治療及穩定照顧後，傷勢復原尚屬良好，然安置期間觀察受安置人Ａ學習狀況仍較同齡人緩慢，安排就醫檢查發現與腦傷有關，考量受安置人Ａ疑因案母疏忽照顧致腦部嚴重傷害，又案家無合適親屬替代照顧資源，受安置人Ａ現階段返家之安全風險仍高，為維護受安置人Ａ身心安全，基於其最佳利益，認現階段非延長安置尚不足以保護受安置人Ａ，本件聲請核無不合，應予准許。

四、結論：本件聲請為有理由，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7 　　月　　28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家事法庭　　 法　官　康存真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應

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500元整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7 　　月　　28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劉庭榮



